WSDR—2021—0010006

汶政字〔2021〕54号

汶上县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汶上县招商引资奖励办法的通知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府各部门，驻汶各单位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汶上县招商引资奖励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汶上县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9月28日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汶上县招商引资奖励办法

为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的招商引资积极性，更加有效地提高招商引资效率和质量，引进优质企业和高水平项目落户我县，根据《济宁市社会化招商奖励办法》（济政字〔2019〕51号）、《济宁市企业招商奖励办法（暂行）》（济政字〔2021〕431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奖励对象

引进市外投资项目到汶上县行政区域，并实质性促成项目落户的社会组织（或法人）、自然人（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、项目投资利益相关方除外）。

二、奖励内容

（一）重大项目奖励。对成功引进世界500强项目的社会组织（或法人）、自然人，项目实质性落地后最高一次性奖励50万元；对成功引进中国500强项目的社会组织（或法人）、自然人，项目实质性落地后最高一次性奖励30万元。

（二）产业项目奖励。对引进总投资1亿元以上或5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，投产运营后首个完整纳税年度，项目单位上缴税收500万元、1000万元、2000万元以上的社会组织（或法人）、自然人，分别奖励20万元、50万元、100万元。

（三）高成长性企业奖励。对引进获得国家和省级认定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“单项冠军”“隐形冠军”“瞪羚企业”“独角兽企业”的社会组织（或法人）、自然人，国家级的一次性奖励10万元，省级的一次性奖励5万元。

（四）引进股权奖励。对引进市外企业并购我县企业股权（资产）总价款1亿元以上，并购完成后首个完整纳税年度，新增上缴税收500万元、1000万元、2000万元以上的社会组织（或法人）、自然人，分别奖励20万元、50万元、100万元。

（五）中介招商奖励。受聘为我县招商大使的社会组织（或法人）、自然人，分别给予工作经费5万元/年、3万元/年；对招商资源特别丰富的受托方可“一事一议”，给予工作经费最高不超过20万元/年。“招商大使”选聘工作按照《汶上县“招商大使”选聘实施办法》（汶投促字〔2021〕6号）规定执行。县级聘任的“招商大使”工作经费由县财政承担，乡镇（街道）、园区聘任的“招商大使”工作经费由乡镇（街道）、园区财政承担。基本工作经费在受聘后15个工作日内，由相关财政一次性拨付。
三、申报标准

（一）本办法奖励的投资项目属省市“十强”产业范围，包括：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、新能源新材料、医养健康、高端化工、现代高效农业、文化创意、精品旅游、现代金融服务、节能环保和纺织服装。市外投资占比不低于30%。

（二）世界500强投资项目以项目落地当年及上一年《财富》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名单为准；中国500强投资项目以项目落地当年及上一年中国企业联合会、中国企业家协会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、制造业500强、服务业500强名单为准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备案登记。符合奖励条件的社会组织（或法人）、自然人应在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前，向县商务局（外资项目）、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（内资项目）备案登记。

（二）奖励申报。每年2月21日前，符合奖励条件的社会组织（或法人）、自然人提交相关申报材料，由项目所属乡镇（街道）政府（办事处）、园区管委会盖章审核后分别报县商务局、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。

（三）奖励审定。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牵头负责内资项目审定，县商务局牵头负责外资项目审定，县税务局负责提供相关企业项目的税收完成情况，形成的拟奖励结果，向县政府汇报后在县级媒体公示。

（四）资金拨付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县级财政在30个工作日内向引进项目所在的乡镇（街道）、园区拨付奖励资金。乡镇（街道）、园区收到奖励资金后，10个工作日内拨付给奖励对象。奖金收入的应纳税款由受奖励对象依法缴纳。

五、约束条款

（一）引荐人若年度同时符合多项奖励条件、享受多项财政奖励政策的，按最高标准给予奖励，不重复奖励。

（二）对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引荐奖励资金的，由相关部门负责追回，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本办法自2021年10月28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24年10月27日。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汶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9月28日印发


